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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

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如下须知：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具体负责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各股东及股

东代表应按照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办法办理参会手续，证明文

件不全或手续不全者，谢绝参会。 

二、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

权和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获取有关信息等项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 

三、股东大会设股东发言议程。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需填写“股东大会

发言登记表”，并向公司董事会登记。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指名后到指定的位

置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的主要议案，每位股东发言的时间建议不超过

3 分钟。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股份数和姓名。会议主持人指定有关人员有

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回答问题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全部回答问题时

间不超过 30 分钟。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漏公司商业机密以及可能损

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问题，公司有权拒绝回答。 

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应在议案右边的“同意”、“反对”和“弃

权”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应以在所选项对应的空格中打“√”为准，不符合此

规定的表决均视为弃权。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投票，应当至少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参

加清点。清点人应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对以上两种形式的投票予以统计并

当场公布最终表决结果。 

六、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自觉维护会场秩序，确保大会的正常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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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议事效率。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震动状态。 

七、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的权益，谢绝会议现场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

干扰会议正常秩序、寻衅滋事或者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

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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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1 月 22 日 14：00 

（二）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1 月 22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

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地点 

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扬子路 2 号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初亚军先生 

四、参会人员 

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工

作人员。 

五、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公布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和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介绍参会人员。 

（二）推选现场会议的计票人、监票人。 

（三）宣读有关议案。 

（四）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提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回

答问题。 

（五）与会股东对议案进行集中表决。 

（六）主持人宣布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七）主持人宣读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 

（八）见证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九）与会人员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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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定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董事会拟定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如下： 

非独立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照公司相关薪酬标准与绩

效考核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津贴。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的董事不在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领取董事薪酬及津贴。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7.2 万元/年（税前），按月平均发放，其履行职务发生

的费用由公司实报实销。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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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定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拟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薪酬标准如下： 

非职工代表监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照公司相关薪酬标准

与绩效考核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津贴。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的监事不在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领取董事薪酬及津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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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东、实际控制人初

琳女士及持股 5%以上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查，拟选举初亚军先生、张漫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上述两位董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及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以上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

事会之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将继续履行职责。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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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初亚军先生，1955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

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吉林新亚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吉林新亚强生

物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新亚强硅化学江苏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

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初亚军先生持有本公司 4,822,530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初琳女士为父

女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张漫辉先生，197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

究生学历。历任云南中烟物资集团副总经理；云南烟草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红塔创新（昆山）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红塔高新（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红塔创新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企业管理分公司负责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张漫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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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初琳女士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拟选举邱化玉

先生、高凤莲女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以上候选人简历见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审核通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

会之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将继续履行职责。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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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邱化玉先生，1963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

究生学历，教授。现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截至目前，邱化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邱化玉先生已取得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2、高凤莲女士，197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

究生学历，教授。现任南京审计大学教授。 

截至目前，高凤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高凤莲女士已取得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议案四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东、实际控制

人初琳女士及持股 5%以上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名，拟选举董岩先

生、李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三年。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之前，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将继续

履行职责。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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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董岩先生，1975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中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红塔创新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一部总经理、风控部总经理；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负责人，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耕宇牧星（北京）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冀衡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沃特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诺瑞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万隆真空冶金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红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董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 

2、李志刚先生，1980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历任新亚强硅化学江苏有限公司生产副部长、生产一部部长。现任公司生产

副总监、职工代表监事，湖北新亚强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李志刚先生通过上海亚强智盈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